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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4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请注意我的前任 2005 年 2 月 23 日的信（S/2005/111）。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收到了后附毛里求斯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五次报告（见

附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埃伦·玛格丽特·洛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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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 年 4 月 11 日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主席的信 
 

 

 谨提及你 2005年 1月 10日的信，谨随函附上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的答复（见

附录）。 

            临时代办 

            A·赫里（签名） 



 

 3
 

 S/2005/239

附录
*
 

 

 
 

  反恐委员会的报告 
 

 

导言 

 自从毛里求斯提交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安

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内各项措施执行情况的上一次（第四次）报告以来，

毛里求斯采取了一些进一步措施，以履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义务。 

 2004 年 8 月 3 日，毛里求斯加入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该《公约》和《议定书》

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在毛里求斯生效。 

 毛里求斯 2004年 12月 14日批准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有了上述措施，毛里求斯遵守有关恐怖主义的十二个联合国公约和议定书中

的十个。毛里求斯目前积极考虑加入其余两个公约，即《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和《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 

 2005 年 3 月，在双边一级，毛里求斯和印度签署了《关于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的协定》。 

 

执行措施 

反恐怖主义机制 

1.2 反恐委员会很希望收到一份关于在国内法律中执行毛里求斯加入成为缔约

国的有关恐怖主义的各项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进度报告，以及关于毛里求斯要成

为它已签署的其余两个国际文书缔约国所采取的步骤的补充材料。此外，反恐委

员会希望知道，毛里求斯要加入其尚未签署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

公约》、《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以及《核材料实物保护

公约》等文书，打算采取的步骤。 

 在提交反恐委员会的四个先前的报告中已经说明，毛里求斯政府采取了许多

措施，在其国内法中执行毛里求斯已经加入的有关恐怖主义的各项国际公约和议

定书。在给联合国安理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第四次报告中，毛里求斯已经通

知反恐委员会，它决心处理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以履行它对于执行联

合国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承诺，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颁布了下列各

项法律： 

 
 

 * 附件已在秘书处存档，可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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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防止恐怖主义（特别措施）（修正案）条例》，于2003年 3月 19日生效 

 - 2003 年《金融情报和反洗钱条例》，于 2003 年 6 月 21 日生效 

 - 《反洗钱（杂项规定）法》，于 2003 年 8 月获得通过 

 - 2003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法》，于 2003 年 11 月 22 日开始

执行。 

 2003 年，毛里求斯颁布了 2003 年《化学武器公约法》（案文见附件一） 

 2004 年，毛里求斯颁布了《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法》（案文见附件二）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2004年12月14日，毛里求斯批准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毛里求斯政府通过了 2003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法》，以执行《制止

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根据 2002 年《金融情报和反洗钱法》第 9 款设立的金融情报股是毛里求斯

负责收取、要求、分析和向调查和监督机关传播关于资助同恐怖主义有关的任何

活动或交易或者可疑的犯罪收入和被控洗钱罪行的金融情报揭露资料。 

 2002 年《金融情报和反洗钱法》第 2 款中，“可疑交易”的定义，包括提到

“同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行为相联系或相关联或为其用的资金或由受禁止的组

织所用的资金，不论那些资金是否犯罪收入”。此外，2003 年《金融情报和反洗

钱条例》第 9 条，对银行、金融机构和现金交易人规定了实施内部管制和其他程

序以防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法律义务。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非法行为公约 

 毛里求斯 2004 年 8 月加入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毛里

求斯目前正采取步骤，在国内法中实施《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在目前予以最后确定的商业运输法中，在那方面作出规定。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毛里求斯 2004 年 8 月加入了《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行为议定书》。

将在适当时候作出规定，以在国内法中落实《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

行为议定书》。但是，在毛里求斯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中，并没有正在运作的固

定平台。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关于《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毛里求斯目前正在 2003 年辐射保护法下设立

一个辐射保护机关，最后将会考虑加入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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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 

 毛里求斯目前也正在修订其《爆炸物法》，以便履行《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

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所规定它的义务。这项行动一旦完成，毛里求斯将能

加入该公约。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此外，特别为《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进行立法》，将载于一项综合

法案内，该法案将规定使得毛里求斯已经加入或打算加入的各项反恐怖主义公约

能够立法。 

海关、移民和边界管制的效用 

1.3 有效执行决议第 2(g)分段，要求有效率地管制边界，以防止恐怖分子或恐怖

团体的活动。为了要实现这种效率，毛里求斯是否设有一个统一的数据系统，在

所有入出境点使用？如果没有，目前有多少个入出境点，不论是空中、陆地或海

洋，是列入现有的数据系统内。毛里求斯的系统是否在旅客入境或出境时立刻登

记了数据资料，或者这项数据是后来才登记？ 

 毛里求斯在所有入境和出境点都设置了统一的数据系统。有四个入境点和四

个出境点： 

 - 在毛里求斯港口有一个入境点和一个出境点。 

 - 在毛里求斯机场有一个入境点和一个出境点。 

 - 在马图林港的罗德里格斯有一个入境点和一个出境点。 

 - 在科雷尔平原的罗德里格斯有一个入境点和一个出境点。 

 乘客一旦着陆，乘客的身份——他/她的姓名和护照——就要受检查。如果

姓名没有出现在“禁止入境旅客”名单上，就允许乘客入境。旅客的数据没有立

即登记，但是在 2 至 3日后登记。但是，目前正作出安排，改进在护照和移民厅

的系统，使得这种数据资料能够立刻登记。 

1.4 如果在所有入境点都设有“旅客数据系统”，这些系统是否列入一份属于观

察名单性质的资料？如果有，那些资料是否经常增补，考虑到所有相关的资料

来源？ 

 “旅客数据系统”也载有一份观察名单，定期予以增补，同时考虑到从各种

来源，例如国际刑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收到的资料。 

1.5 关于有效管制决议第(g)分段所提到的身份文件和旅行文件的发放，毛里求

斯有没有发行国民身份文件？如果有，谁有权领取文件？毛里求斯是否也能够提

供反恐委员会关于储存数据的类型以及能够分享这种情报的机构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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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身份证是由国民身份证股发行，该股属于国民身份司（总理办公室）的

权限范围。所有 18 岁以上的毛里求斯公民都必须申请国民身份证。显示在国民

身份证上的资料为 

 - 国民身份号码 

 - 照片 

 - 姓 

 - 名 

 - 发证日期 

 - 血型 

 - 申请人签名/手印 

 - 批准官员签名。 

 国民身份证内的资料是供识别之用，以及供警察和司法使用。目前，上述数

据是同社会安全和国家团结部分享。 

1.6 毛里求斯是否允许其国民或他国国民出示国民身份证（无须出示护照）就能

例行进出其领土？ 

 任何毛里求斯公民或他国国民都不允许出示国民身份证就进出我们领土。每

个旅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或旅行文件。 

1.7 此外，反恐委员会很希望毛里求斯能够具体说明它为国际合作防止恐怖主义

所建立的联系点，及其各自的责任领域。 

 2002 年已经通知反恐委员会（第二次报告第 2b 分段），毛里求斯并没有一个

专门处理反恐怖主义的机构。有若干机构参与监测反恐怖主义并作出反应。相关

的司级部门是在总理办公室的内政大臣责任范围内，由他确定和协调打击恐怖主

义的行动。 

 此外，毛里求斯的金融情报股是收取、要求、分析和散播同恐怖主义有关的

任何活动的筹资或交易的情报，或者可疑的犯罪收入和被控洗钱罪行的资料的核

心机构。 

 根据 2002 年《金融情报和反洗钱法》的规定，金融情报股可同任何海外金

融情报股国际小组成员，或类似机构在互惠和相互协议的基础上交流信息。金融

情报股 2003 年 7 月成为埃格蒙特小组的成员，因此能够按照该小组对于交换情

报所规定的条件，同小组的其他成员交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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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据 2003 年《犯罪和相关事项互助法》，司法部长是接受所有互助请

求的中央机关。 

进行管制，防止向恐怖分子供应武器 

1.8 有效执行决议第 2(a)分段需要各国消除对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反恐委员会很

希望收到关于据报正在进行（第四次报告第 15 页）的修订《火器法》工作的说

明和进度报告。 

 《火器法案》目前正等候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法案的一个目标是要撤消 1940

年的《火器法》。新的《火器法案》载入了毛里求斯所加入区域和国际公约/议定

书内的各项规定（这在 1940 年的《火器法》中是没有的）。例如，《火器法案》

载有一个新的受禁火器清单，它也作出禁止代理活动的规定。法案特别规定了改

进管制机制，处理进出口执照以及安全保管火器的问题。 

1.9 有效执行决议第 2(a)分段要求每个成员国特别要设有一个适当机制，不让恐

怖分子取得武器。关于决议的这项要求以及《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

侦测的公约》，和《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的各项规定，请向反恐委员

会提供有关下列问题的资料： 

 A. 规则和管理程序 

 - 有什么国家措施可以防止制造、储存、转移和拥有未经识别或没有适当

识别的： 

• 可塑炸药； 

• 其他炸药及其前体。 

 毛里求斯有关于制造和管制爆炸物的《爆炸物法》。根据《爆炸物法》，除非

获得警务专员发给的许可证，任何人不得制造爆炸物。该法规定了关于管制爆炸物、

运送爆炸物、储存爆炸物和购买爆炸物的一些具体措施。因此，《爆炸物法》作出

规定，防止制造、储存、运输和拥有未经识别的可塑炸药和其他炸药及其前体。 

 

 B. 进口管制 
 

 － 关于侦测和拦截非法运送可能用来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的武器、弹药、爆

炸物或辐射、生物、化学或其他有毒物质、物体或材料、请详细说明用在这方面

的管制程序和现行的交换有关武器交易商可能使用的来源、路线和方法的情报的

机制。 

 只要任何武器、弹药、爆炸物或其他危险物质进口或在毛里求斯过境时，就

采取下列管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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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口商（公司或个人）应该持有根据相关法律从事这类物质贸易的适当

执照； 

 - 进口商在发出进口订单之前应该申请适当的进口执照； 

 - 在所订货物抵达港口/机场的日期之前，应该通知有关当局； 

 - 海关和主管官员在货物运达收货商之前核查货物。 

 此外，2000 年《生物和素质武器公约法》第 5(2)节规定，一个人运送任何

生物剂或毒素给另一人，而他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该生物剂可能被保存或用来丛中

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以外的用途，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在判罪后，必须服

刑事徒刑。 

 根据 2003 年《化学武器公约法》的规定，毛里求斯国家化学武器机构有义

务监督国内实施《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该法第 11、12 和 13 节规定了能够进口或运输化学品的各项条件。 

 - 在货物进口、过境或流通之前，是否必须存放和登记或检查有关火器的

货物申报单和支助文件，并且鼓励进口商、出口商或第三方在运货之前向海关提

供资料。并请叙述用来核查批准或授权火器进口文件真实性的任何适当机制？ 

 进口商并不需要存放和登记，海关也不需要在货物进口、过境或移动之前检

查有关火器货物的申报单和支助文件。进口商、出口商或第三方没有任何义务在

运送这些货物之前向海关提供资料。 

 但是，现行的《火器法》第 5 节规定任何人进口任何火器或弹药进入毛里求

斯，必须持有有效的进口执照。进口执照是由警务专员根据在进口火器或弹药之

前的规定文件上作出的申请而发给。在进口火器时，每一个这类出口商都必须填

报货物申报单，证明这些进口已经获得毛里求斯主管当局的批准。然后海关要进

行对货物的彻底核查，货物要送交警察单位。警察单位将货物留在警察仓库，按

照进口执照进行检查。进口商然后提出警务专员所发给的进口执照和火器执照原

本，运送那些火器。 

 应该指出，在这类货物过境时，船长或代理人在申报时应该向海关提交存放

在船上的火器或打算在另一港口卸货的火器的一切细节。 

 - 毛里求斯是否使用风险评估原则，实施关于进口火器的任何特别安全措

施，例如对暂时储存、存放仓库和运送火器工具进行安全检查？任何参与这些行

动的人是否需要经过安全检查。如果是，请说明细节。 

 就经过注册的火器交易商进口火器而言，货物一旦通关，警察就护送货物到

火器交易商的保险库。根据现行的火器规则，交易商必须每月提交一份火器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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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单给警务专员。这种措施也帮助警察追踪在国内流通的火器数目。愿意从一

个注册交易商购买火器的人，在购买火器之前，必须申请火器执照。 

 在可疑情况或据报违反规则情况时，警察进行这种安全检查。所有涉及临时储

存、存放仓库和运送火器的人，或是警官、或是海关官员，都必须经过安全检查。 

 

 C. 代理安排 
 

 - 现行法律是否要求公布涉及武器交易，或是进口或授权，或是处理任何

附带文件的代理人姓名和地点？ 

 虽然并未要求公布参与武器交易的代理人姓名和地点，除了根据现行火器法

登记的火器交易商之外，不得出售或运送任何火器或弹药。警务专员办事处存有

交易商的登记册。 

 《火器法》第 13(5)节规定，在毛里求斯，任何人出售、租借、抵押、给予

或借出火器或弹药给火器注册交易商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应该在转手的 48 小时

内将交易通知以挂号邮件送达发给火器执照的警务督察，说明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以及另一人的姓名和地址，火器的类型和口径，制造商名称，识别编号或其他区

域记号，以及弹药的质量，并且，在销售或赠送的情况下，也应该将他所持有的

任何火器或弹药执照归还警务督察，以便注销。 

 此外，根据 2002 年《防止恐怖主义法》第 8(1)节，除了第(2)和(3)小节的

规定之外，一个人拥有情报，知道或认为该情报对于防止另一人进行恐怖主义行动

可能有实际帮助，但未能合理而切实地尽快将该情报透露给警官，则是一项罪行。 

 是否有法律规定，允许同外国对口单位分享相关情报，以便能够合作，防止

非法运输火器、其零部件和弹药，以及爆炸物及其前体？ 

 《火器法》并未规定同外国对口单位分享情报，以便能够合作，防止非法运

输火器。但是，毛里求斯同国际刑警合作，并且通过国际刑警同国际刑警组织成

员国分享关于这类事项的情报。 

 2. 援助和指导 
 

2.1  委员会希望就毛里求斯执行决议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反恐委员会指出的

优先措施，同毛里求斯开展建设性对话。如果毛里求斯觉得，它能够从同反恐委

员会执行主任讨论执行本决议的一些方面中获益，欢迎毛里求斯同下文第 3.1 段

所提到的反恐怖主义理事会联系。此外，反恐委员会通过其执行理事会，可同毛

里求斯的主管当局讨论有关执行决议的任何进一步问题。 

2.2  反恐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毛里求斯愿意协助分享它在起草适当法律方面

的专长，并为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和区域讲习班提供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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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于迫切需要充分执行决议，反恐委员会认为下列是执行决议的一些优先

领域： 

• 毛里求斯正成为《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公约》和《关于可塑炸药

中添加识别剂以便勘测的公约》的成员国，并且签署了《制止危及海上

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

定书》以及《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2.4  反恐委员会的援助名册（www.un.org/sc/ctc）经常增补，以列入可提供援

助的新的相关资料。反恐委员会再次鼓励毛里求斯让它知道在毛里求斯执行决议

方面是否有其他领域的援助和咨询可能让毛里求斯获益。 

 2004 年 12 月，毛里求斯政府提交反恐委员会一个清单，载有毛里求斯在许

多部门的援助需要（银行、金融服务、护照和移民、警察和海关）。毛里求斯政

府还希望反恐委员会在这些部门提供任何援助。 

2.5  一个或另一个国家在执行决议的任何方面将提供的援助，是双方之间的协

议问题。但是反恐委员会很希望获知任何这类安排及其结果。 

3. 提交进一步的报告 

3.1  反恐委员会及其执行主任随时准备就本信中提出的任何问题，向毛里求斯

提出进一步的澄清。可透过 Roselaure Charles 女士同执行主任联系（电话：＋

1 212 457 1853；传真机：＋1 212 457 4041 和/或电子邮件：Charles4@un.org）。 

3.2  反恐委员会很希望在 2005 年 4 月 11 日之前从毛里求斯收到关于本信所提

出的问题和意见的进一步资料。如同先前的报告，反恐委员会打算将进一步报告

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如果毛里求斯愿意，随时可以提交报告的机密附件，

只让反恐委员会成员过目。 

3.3  反恐委员会在其工作的未来阶段，可能会就决议的其他方面向毛里求斯提

出进一步意见或问题。很希望能够获知毛里求斯在执行决议方面的所有相关事态

发展。 

 

 


